
臺南市政府衛生局志願服務紀錄冊發放標準及

流程 

 
一、申請標準：需完成基礎訓練6小時與特殊訓練6 

              小時者。 

二、申請流程： 

 

申請人填具「衛生保健志工服務

紀錄申請清冊」，並檢附一吋相片

兩張、「基礎」與「特殊」訓練證

書影本 

↓ 

由志工所屬志願服務運用

單位發函至本局提出申請 

↓ 
衛生局綜合企劃科審核

基本資料與證書影本 

↓ 
登錄志工申請資

料 

↓ 

製作志願服務紀錄冊 

↓ 

核發紀錄冊送至各運用單位 

 


